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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江县坪河镇甘树坪花岗岩矿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中同华矿评报字[2022]023 号 

北京中同华矿业咨询有限公司接受南江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委托，根据国家有关矿

业权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评估方法，对南江县

坪河镇甘树坪花岗岩矿采矿权进行了价值评估。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

托评估的采矿权进行了尽职调查、收集资料和评定估算，对委托评估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4 月 30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做出了公允反映。现谨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机构 

评估机构名称：北京中同华矿业咨询有限公司； 

注 册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 A 座 8 层 815 室； 

办 公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16 号院 4 号楼汇亚大厦 28 层； 

法定代表 人：赵向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0573367283；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12]016 号； 

北京中同华矿业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11 月 21 日（公司原名为北京弘嘉泰顺

矿业咨询有限公司，2014 年 9 月 25 日变更为北京中同华矿业咨询有限公司）。系根据国

办发[2000]51 号文件的规定由具有资格的出资人发起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中介咨

询服务机构。经营范围包括：探矿权和采矿权评估；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投资咨询；企

业管理服务；经济信息咨询。 

二、评估委托人 

该项目为出让项目，评估委托人为南江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三、评估目的 

因巴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拟以招拍挂方式出让南江县坪河镇甘树坪花岗岩矿采矿

权，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需对南江县坪河镇甘树坪花岗岩矿采矿权出让底价进行评估，为

巴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确定“南江县坪河镇甘树坪花岗岩矿采矿权”采矿权出让招拍挂

底价提供参考意见。 

mailto:41139359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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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对象为南江县坪河镇甘树坪花岗岩矿采矿权。 

本次评估范围是巴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拟出让的“南江县坪河镇甘树坪花岗岩矿采

矿权”矿区范围。 

根据《南江县坪河镇甘树坪花岗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初步方案》（四川省地质矿产

勘查开发局川西北地质队，2020 年 8 月），采矿权名称为南江县坪河镇甘树坪花岗岩矿

采矿权，开采矿种为饰面用花岗石矿，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生产规模 10.00 万立方米/

年，矿区面积 0.127km2；开采标高+1521m～+1200m。拟设矿区范围由 6 个拐点圈定（拐

点坐标见下表）。 

拟设采矿权范围拐点坐标表 

拐点 

编号 

1980 西安坐标系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X(m) Y(m) X(m) Y(m) 

1 3596500.73 36376570.53 3596507 36376684 

2 3596548.73 36376720.53 3596555 36376834 

3 3596548.73 36376871.53 3596555 36376985 

4 3596498.73 36376959.53 3596505 36377073 

5 3596224.73 36377009.53 3596231 36377123 

6 3596224.73 36376569.53 3596231 36376683 

资源估算范围：根据《南江县坪河镇甘树坪花岗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初步方案》（四

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川西北地质队，2020 年 8 月），上述评估范围包括资源储量估

算范围。 

拟设采矿权区内无其他矿权设置，与周边探/采矿权无重叠、无交叉。 

五、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是 2022 年 4 月 30 日。一切取价标准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

准，评估价值为 2022 年 4 月 30 日的时点有效价值。 

选取 2022 年 4 月 30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一是该评估基准日为评估委托人指定；二是

考虑该日期为月末且距离评估日期较近，便于评估委托人准备评估资料及矿业权评估师合

理选择评估参数。 

六、评估原则 

1. 遵循独立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和公正性原则的工作原则； 

2. 遵循预期收益原则、替代原则、效用原则和贡献原则等经济（技术处理）原则； 

3. 遵循矿业权与矿产资源相互依存原则； 

4. 尊重地质规律及资源经济规律原则； 

5. 遵守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规范和会计准则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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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评估依据 

评估依据包括法规依据、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等，具体如下： 

（一）法规依据 

1. 1996 年 8 月 29 日修正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2. 国务院 1998 年第 241 号令发布的《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3. 国务院 1998 年第 242 号令发布的《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 

4. 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8〕174 号文印发的《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 

5. 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8 年第 6 号《国土资源部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公告》； 

6. 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8 年第 7 号《国土资源部关于〈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的公告》； 

7.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08 年第 5 号发布的《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准则

（CMVS00001-2008)》、《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CMVS11000-2008)》、《矿业权评估业

务约定书规范（CMVS11100-2008)》、《矿业权评估报告编制规范（CMVS11400-2008)》、

《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12100-2008)》、《矿业权价款评估应用指南（CMVS20100 

-2008)》、《确定评估基准日指导意见（CMVS60200-2008)》； 

8.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08 年第 6 号发布的《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CMVS60800-2008)》； 

9.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10 年第 5 号《关于发布〈矿业权评估项目工作底稿

规范（CMVS11200-2010）〉等 8 项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公告》； 

10.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10 年第 5 号发布的《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

量指导意见》（CMVS60600-2010）、《矿业权评估利用矿山设计文件指导意见》

（CMVS60700-2010）、《矿业权评估利用企业财务报告指导意见》（CMVS60900-2010）； 

11.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151.27-1999)； 

12.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2007 年第 1 号公告发布的《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矿业

权评估准则－指导意见 CMV16051-2007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类型的确定》； 

13.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 

2002）； 

14.《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知》（2016 年 5 月 9 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国

家税务总局 财税〔2016〕53 号）； 

15.《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资源税适用税率等事项的决定》（四川省

第 13 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63 号，2020 年 7 月 31 日）。 

（二） 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等 

1. 采矿权评估委托书和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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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江县坪河镇甘树坪花岗岩矿资源量核实报告》（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川

西北地质队，2020 年 4 月）； 

3.《<南江县坪河镇甘树坪花岗岩矿资源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2020 年 3 月 26

日）； 

4.《南江县坪河镇甘树坪花岗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初步方案》（四川省地质矿产勘

查开发局川西北地质队，2020 年 8 月） 

5. 参考资料：《南丰县三溪乡池丰村棺材石山花岗岩矿(扩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

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江西省地矿局赣西北大队，2021 年 2 月）； 

6 其他。 

八、采矿权概况 

（一）矿区位置、交通及自然地理 

南江县坪河镇甘树坪花岗岩矿位于南江县城 317°方向、直平距 19.50km 处，行政区

划隶属南江县坪河镇龙滩村二社所辖。拟设矿区至坪河镇有约 5.5km 乡村公路相通，坪河

镇至南江县县城公路里程约 28.0km。由南江农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修筑的简易公路穿过

工作区，交通较为方便（见图 1 交通位置图）。 

 

图 1 交通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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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设矿区位于四川盆地东缘低中山区浅—中切割单面山地貌单元，地形坡度较陡，总

体地势南西高北东低。 

区内海拔高程+1521m 至+1020m，最大高差 501m，最高点位于胖胖岩湾里南西角西

山垭山顶，最低点位于拟设矿区北东侧（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为拟设矿区北东侧、直平距

约 500m 的常年水流龙潭河，海拔高程约+900m）。区内溪流属巴河水系南江河流域龙潭

河小流域，水流量随季节变化极大，具有山区沟谷水暴涨暴落的特征。 

本区气候属北亚热带秦巴湿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降水充沛，四季分明，大陆季风

性气候特点明显。平均气温 16.3℃，极端最高气温 39.1℃，极端最低气温-3.1℃。平均年

降雨量 1198.7mm，空气相对湿度 72%，大于 5℃全年平均气温 256 天，平均积温 5735℃，

大于 10℃全年平均气温 236 天，平均积温 5096℃，无霜期多年平均为 268 天，最长 307

天，最短 223 天，初霜 11 月上、中旬，终霜 3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无霜期 268 天，年平

均日照总数 1570 小时，平均日照百分率 35%，年总日照 1570 小时，日照充足。。 

拟设矿区内植被发育，除低洼和平坦地带为村民庄稼地外，山腰、山脊为针、阔叶混

交林、灌木林，植被覆盖率可达 70%以上，局部地势平坦地段有少量旱地。 

农作物主产小麦、玉米、土豆等，经济作物有核桃、花生等。工矿企业有一定基础，

主要以霞石矿、石墨矿、花岗岩、旱砂矿、页岩矿及石灰岩矿开采为主，社会经济发展总

体滞后。 

（二）以往地质工作概况 

区域地质工作： 

区内以往主要地质工作内容如下： 

1、地质部第二石油普查勘探大队 1958 年作过 1∶20 万区测，四川省地质局区测队于

1965 年开展了南江幅 1∶20 万区域地质调查，并提交有《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2、1968 年～1998 年核工业部西南地勘局二八二、二八三大队在区内进行了铀、金矿

勘查； 

3、1992 年～1995 年成都理工大学第三区测队对该区进行了 1∶5 万区域地质填图。 

以上地质工作为本次资源储量核实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地质资料。 

矿产勘查工作： 

1、拟设矿区北西侧约 900m 处即为南江县坪河乡甘树坝花岗岩矿拟设采矿权范围，

2012 年四川省核工业地质调查院承担该区域的饰面用花岗岩矿地质详查工作，施工了 8

个钻孔，钻探显示，区内花岗岩体从结构上看上部（0～40m）较为破碎，荒料率小于 20%，

下部（40～80m）完整性稍好，荒料率约 30%，总体荒料率 25%。 

2、南江县国土资源局于 2014 年 6 月委托北京市地质矿产勘查总公司四川分公司对南

江县坪河镇甘树坪花岗岩矿开展了资源储量核实工作，截止 2014 年 06 月，川国土资函

〔2014〕309 号批复矿区范围内保有饰面用花岗岩矿矿石量（332+333）183.0 万立方米，

保有荒料体积 42.30 万立方米，按边坡损失 10%，回采率 95%，规划生产能力 2.00 万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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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年，矿山服务年限 18 年。 

3、2015 年 5 月，四川省大道路业有限公司委托四川省核工业地质调查院在位于本矿

区 358°方向、直平距约 2.4km 处的四川省南江县甘树坝矿区开展了地质勘探工作，编制

提交了《四川省南江县甘树坝矿区饰面用花岗岩矿地质勘探报告》。 

4、2020 年，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川西北地质队对拟出让矿区范围开展实地核

查、测量工作，提交成果经巴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专家评审通过，并出具了《评审

意见书》（2020 年 3 月 26 日），于 4 月提交了《南江县坪河镇甘树坪花岗岩矿资源量核

实报告》。 

（三）矿区地质特征 

1、地层 

资源储量核实工作区范围内，出露中—上元古界火地垭群麻窝子组第三段（Ptm3）、

澄江期沙河坝超单元两河口单元（Z1L）石英闪长岩体以及第四系（Q）。拟设矿区范围

内仅出露澄江期沙河坝超单元两河口单元（Z1L）石英闪长岩体和中—上元古界火地垭群

麻窝子组第三段（Ptm3）薄层状大理岩。现由老至新分述如下。 

中—上元古界火地垭群麻窝子组第三段（Ptm3） 

主要分布于资源储量核实工作区东部，拟设矿区东侧，其岩性以灰色、深灰色、灰黑

色薄层～中厚层状千枚岩、绢云黑云千枚岩、绢云石英千枚岩、钙质千枚岩为主，夹灰～

浅灰色、浅紫红色中厚层～块状大理岩、白云质大理岩、细条纹状大理岩。该套地层与澄

江期沙河坝超单元两河口单元（Z1L）石英闪长岩体呈侵入接触关系。 

第四系（Q） 

广泛分布于资源储量核实工作区范围内，厚度受地形影响较大，地形坡度由陡变缓及

沟谷地带堆积较厚，其主要为冲积、残坡积物、崩积物等，夹碎石的粘质砂土、碎石，厚

度一般在 0～5.0m 之间。 

2、构造 

拟设矿区位于米仓山推覆构造带-米仓山推覆隆起带光雾山推覆体之通巴褶皱带坪河

次级褶皱带中，处于大垭里断层及王家河断层之间，位于毛坡子～上梁倒转背斜南东翼，

地层总体呈 35～215°走向。 

拟设矿区范围内及附近未发现对采矿有影响的断层及不良地质构造。总体而言，区内

构造简单。部分地段岩石节理（裂隙）较发育影响了岩石的完整性，但不影响整体利用。 

3、岩浆岩 

拟设矿区内岩浆岩为澄江期沙河坝超单元两河口单元（Z1L）石英闪长岩体，为本矿

区饰面用花岗石矿体，呈近南北向延展至拟设矿区范围外，在拟设矿区范围内出露面积约

0.107km2。 

岩石呈灰白～深灰色，具细-中粒结构，块状构造。矿物成分主要由斜长石（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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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普通角闪石（10.00～15.00%）、黑云母（10.00～20.00%）、石英（5.00～7.00%）

及少量透辉石（5%）等组成。 

岩石中局部见后期贯入的浅红色正长石脉及石英脉分布，脉线长度一般 3.0～5.0m 不

等，脉线宽 1.0～15cm。 

4、变质岩 

大理岩（mb）与中—上元古界火地垭群麻窝子组第三段（Ptm3）在拟设矿区北东部交

替产出。其主要岩性为：灰白色、浅灰绿色、浅绿色、浅黄灰色等杂色大理岩夹浅黄灰色

薄层板岩及变质砂岩。岩层产状 230～245°∠60～70°。因该岩层节理（裂隙）极为发

育，岩石破碎，成色较差，难以开发利用。 

（四）矿体地质特征 

1、赋矿层位 

拟设矿区范围地质构造简单，出露岩性单一。主要出露澄江期沙河坝超单元两河

口单元（Z1L）石英闪长岩体，为本矿区拟开采饰面用花岗石矿体。 

2、矿体特征 

矿体形态、规模及产状 

区内矿体为石英闪长岩体，矿体出露良好，卫星地图上清晰可见。拟设矿区内岩浆岩

为澄江期沙河坝超单元两河口单元（Z1L）石英闪长岩体，亦为本矿区矿体。该岩体出露

于拟设矿区及区外北部，出露宽度 1000～1200m，长度超过 5.0km，总体呈 35～215°走

向，向北延伸至拟设矿区外。 

拟设矿区范围内，拟开采饰面用花岗石矿体位于该岩体的南东端东侧边缘靠近内部，

呈近南北向出露长约 280m，东西向宽 330～440m，出露面积约 0.107km2，出露标高

+1521m～+1196m。其总体呈近南北向产出，厚度稳定。矿体埋深浅，陡崖处裸露于地表，

其余被地表浮土、残坡积物及风化层覆盖。 

3、覆盖层特征 

矿体覆盖层主要分布在矿体上部表层及顶部，覆盖层主要为各种岩块、碎砂石、

粘土、腐殖层或残坡积层和矿体顶部的风化层。残坡积物层一般比较松散，混杂各种

岩石碎块，结构不稳定，厚 0～5.0m 不等，风化层节理（裂隙）发育，岩石破碎，风

化层发育深度一般为 10.0～20.0m，地表强风化成砂状。在今后的开发利用过程中，

需对覆盖层和风化层进行剥离剔除，同时应做好防滑加固措施。 

4、节理（裂隙） 

矿区内无断层及褶皱分布，但节理（裂隙）较发育，主要发育两组节理裂隙，其

产状分别为：130°～155°∠45°～75°，节理（裂隙）间距一般 0.3～1.2m；220°～

226°∠50°～85°，节理（裂隙）间距一般 0.3～1.5m。两组节理呈斜交状，节理（裂

隙）长度多为 2.0～12.0m，宽度 0.2～15.0cm。 

拟设矿区外围北部，部分地段发育三、四组节理裂隙，与一、二组成节理密集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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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石英闪长岩的完整性。根据 6 个图解荒料率测定点节理（裂隙）统计，裂隙频率

为 0.13～0.19 条/m2，平均 0.15 条/m2。拟设矿区局部岩石地表裸露，地表风化严重，

被浮土或残坡积物掩盖或充填，地表次生裂隙影响岩石完整性，但不影响矿区的整体

利用。 

5、矿石特征 

根据岩矿鉴定结果，矿石呈灰色，风化后呈灰白色，具细～中粒结构，块状构造。

矿物成分主要由斜长石（53.00～70.00%）、普通角闪石（10.00～15.00%）、黑云母

（10.00～20.00%）、石英（5.00～7.00%）及少量透辉石（5%）等组成。 

6、矿石质量 

(1)矿石类型 

拟设矿区内矿石自然类型为石英闪长岩；工业类型为饰面用花岗石。 

(2)矿石结构构造 

矿石呈灰色，具细—中粒结构，块状构造，风化后呈褐灰色，具砂状结构。矿石

结构构造及其特征在矿石特征已详述，在此不赘述。 

(3)矿石矿物成分 

矿石主要矿物由斜长石（53.00～70.00%）、普通角闪石（10.00～15.00%）、黑

云母（10.00～20.00%）、石英（5.00～7.00%）及少量透辉石（5%）等组成，副矿物

由钛铁矿（4～6%）、磁铁矿（1～3%）、黄铁矿（1～4%）、黄铜矿（小于 1%）等

组成，次含少量蚀变矿物绢云母及绿泥石。 

矿石有害矿物成分：有碍装饰性能的矿物主要为钛铁矿、磁铁矿及金属硫化物黄

铜矿、黄铁矿等，由于其易风化，在氧化条件下，易形成污染源，形成微细褐色条纹

或斑点，影响部分石材的装饰性能和耐久性。矿区矿石中有害矿物成分含量较低，基

本不会影响整体开采与利用。 

(4)矿石化学成分 

矿石中 Al2O3、CaO、MgO 含量明显偏高，本矿区矿石属偏碱性花岗石，其耐碱性好，

耐酸性较差。 

根据矿石光谱半定量全分析结果，矿石中主要元素有 Sr、V、Cr、Li、Co、Cu、Pb、

Zn、W、Sb、Ag 等。 

(5)色线及色斑特征 

花岗石石材中的色线、色斑是岩石在形成过程中或在后期的作用中由于某些矿物的局

部富集或被其他矿物所包裹面形成的。本矿区石材中主要为后期沿石英闪长岩裂隙充填的

细粒正长花岗岩或石英细脉，主要矿物由斜长石、钾长石、石英等组成，呈浅红色条带状

或白色脉线连续或断续产出，色线长度一般 3.0～5.0m 不等，宽 1.0～15cm。风化层岩石

中的正长花岗岩脉线因为石英抗风化能力强得以保留呈白色条带出现。 

其次，在石英闪长岩与大理岩侵入接触带边缘，地表石英闪长岩矿体中局部见浅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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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黑色大理岩捕虏体等色斑，呈椭圆状、纺锤状或团块状，色斑直径大小 3～20cm 不等，

长 10～20cm 不等，根据钻孔深部揭露控制情况，矿体在深部的色斑基本少见。 

本矿区矿石颜色较为均一、稳定，矿石呈灰色，风化后呈灰白色，总体呈单一颜色，

矿石中的色斑、色线较弱，对矿石质量影响较小。加工成板材后，颜色、质地均能满足建

材市场需求。 

(6)矿石物理性能 

拟设矿区范围内，拟开采饰面用花岗石矿岩性为石英闪长岩，区内岩性单一，矿石结

构致密、坚硬。根据《饰面石材矿产地质勘查规范》（DZ/T0291-2015）规范要求，本次

资源储量核实工作分别采集了矿石压缩强度、弯曲强度、抗剪强度、耐磨性、体积密度、

吸水率等样品分别进行了测试，矿石物理性能良好，能够满足饰面用花岗石矿装饰材料的

一般要求。 

(7) 矿石放射性 

本矿区矿石放射性比活度也满足 A 类装饰材料要求，说明本矿区内花岗岩矿石放射性

强度对人体无害，完全能满足开发与利用，其使用范围不受限制。 

(8)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甘树坪花岗岩矿区矿石为单一品种，矿石自然类型为石英闪长岩，工业类型为饰面用

花岗石。根据邻区生产矿山四川省南江县甘树坝饰面用花岗岩矿区矿石类比，矿石加工技

术性能基本一致，其加工性能良好，开采、锯切时不易破碎，容易磨成光面，矿石加工技

术性能如下： 

1、锯切性：1.35m2/h（国产单臂圆盘锯）； 

2、磨抛性：1.92m2/h（国产手扶磨机）； 

3、磨光面光泽度：82.7 度（国产石材光泽度测试仪）； 

4、板材率：30 m2/m3（板材厚 2.50cm）。 

矿区矿石质量满足《饰面石材矿产地质勘查规范》（DZ/T0291-2015）附录 C 一般工

业指标：光泽度≥80 度，板材率不小于 25m2/m3 的要求。 

7、矿石类型和品级 

(1)矿石类型 

矿石自然类型属石英闪长岩，工业类型属饰面用花岗石。区内矿石类型按块度可分为

块状矿石（厚度＞2.0m），厚层状矿石（1～2.0m），中厚层状矿石（0.5～1.0m）。本矿

区主要为块状矿石，是生产中、高档板材的主要材料。 

(2)矿石品级 

根据矿区实际情况，结合周围矿山矿石品种，矿区矿石品种确定为“芝麻黑”，俗称

“黑花岗”。 

由于目前还没有划分饰面石材品种和档次的明确标准，市场对饰面石材的需求也常因

人、因地、因时而异。从标准样来看，矿区的石英闪长岩经加工成板材之后，其质地细腻，

颜色清晰、均匀、稳定，色斑色线少，具古朴淡雅气息，板材质量较好，可作为中、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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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面石材销售。 

（五）矿山开采技术条件 

1、水文地质条件 

拟设矿区位于四川盆地东缘低中山区浅—中切割单面山地貌单元，地形坡度较陡，总

体地势南西高北东低。 

区内海拔高程+1521m～+1020m，最大高差 501m，最高点位于胖胖岩湾里南西角西山

垭山顶，最低点位于拟设矿区北东侧，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为拟设矿区北东侧、直平距约

500m 的常年水流龙潭河，海拔高程约+900m。未来矿山设计为露天自上而下分台阶开采，

最低开采标高为+1200m，远高于最低侵蚀基准面，矿区地形和开采方式有利于大气降水

的自然及时排泄，不利于地表水聚积。 

1、水文 

矿区内水系不发育，主要分布有季节性冲沟，整体由西向东汇入矿区外围的龙潭河。 

（1）SH01 冲沟：位于拟设矿区中部，资源量估算范围外围东侧，沟底低于矿区设计

最低开采标高高。据调查访问，该冲沟平时水量极小直至干枯，大气降水时流量增加，其

由南向北径流，与 SH02 汇合后再与 SH03 汇集成常年水流 SH04 向北东汇入龙潭河。经

S004 调查点简易水文观测：雨季水量约 0.40L/S。 

（2）SH02 冲沟：起点位于拟设矿区北侧中部。据调查访问，该冲沟平时水量极小直

至干枯，大气降水时流量增加，呈近南西-北东径流，与 SH01 汇合后与 SH03 汇集成常年

水流 SH04 向北东汇入龙潭河。经 S003 调查点简易水文观测：水量约 3.50L/S。 

（3）SH03 冲沟：起点位于核实工作区外、拟设矿区北西部。据调查访问，该冲沟平

时水量极小直至干枯，大气降水时流量增加，呈近南西-北东径流，与 SH01、SH02 汇集

成常年水流 SH04 向北东汇入龙潭河。经 S002 调查点简易水文观测：水量约 0.20L/S。 

根据水质简分析成果显示，溪沟水质清澈透明，无色无味，PH 值 8.38～8.64，偏碱

性，水质类型为 HCO3-Ca 型水。 

大气降水是矿区地表水、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来源。 

2、气象 

拟设矿区属亚热带秦巴湿润季风气候。全区春暖、夏热、秋凉、冬寒、四季分明，日

照时间长,年均气温 16.2℃，生长期平均 310 天，无霜期共 259 天，年日照时数 1342 小时。

根据南江县气象局资料，区内多年平均降雨量 1198.7mm，多年雨季日平均降雨量 3.73mm，

多年日最大降雨量为 120.28mm。区内降雨主要集中在每年 4 月—10 月，占全年降雨量的

70～85%，11 月至次年 3 月降雨量仅占年降雨量的 15～30%，该期间经常降雪，积雪厚度

可达 10～50cm，以山顶积雪最厚，且保持时间较长。 

区内主要气象灾害有阴雨、暴雨和大风、冰雹、雷电、崩塌等。 

根据区内地下水补、径、排条件，结合矿区地形地貌特征，本次工作由西向东以王家

寨—新寨梁—西山垭—胖胖岩湾里东侧山脊等一带地表分水岭为界，将区内水文地质单元

划分为 V1-1、V1-2 南北两个水文地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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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区内地形地貌条件，资源量估算范围（胖胖岩湾里）北西侧 SH03 溪沟和东侧溪

沟 SH01，有助于地表径流的自然排泄，减少矿区露天采坑汇水。 

矿区资源量估算范围位于 V1-1 水文地质单元内，且位于西山垭分水岭胖胖岩斜坡上，

预测汇水面积约 14.64×104m2。该水文地质单元最低侵蚀基准面位于矿区外围直平距约

500m 的常年流水龙潭河，其最低侵蚀基准面标高约+900m，矿山拟设计最低开采标高

+1200m，高于最低侵蚀基准面 300m。矿山未来设计开采方式为山坡露天矿，矿坑自然排

泄面标高为+1200m，地形地貌及矿山未来由上至下分台阶式开采有利于大气降水、地表

径流及地下水的自然排泄，不易造成矿坑积水。 

1、大气降水 

拟设矿区位于四川盆地东缘低中山区浅—中切割单面山地貌单元，地形坡度较陡，总

体地势南西高北东低。区内海拔高程+1521m～+1020m，最大高差 501m，最高点位于胖胖

岩湾里南西角，最低点位于拟设矿区北东侧。大气降水多沿地表排泄，对矿床开采影响不

大。 

2、松散堆积层孔隙水 

受大气降水控制，储水量有限，具透水而含水性弱的特点，为季节性含水层（透水层），

富水性弱，基本可忽略。 

3、岩浆岩风化带网状裂隙水 

在通常情况下，岩浆岩风化带网状裂隙水含水岩组会对露天采坑起到充水作用，但露

天开采之前已经剥离了覆盖层和风化层，因此，该岩组不会对矿床开采造成影响。 

4、地表水 

经水文地质调查，拟设矿区内无常年水流，仅有小型季节性冲沟。 

矿区无常年地表水体，生活用水可从矿区东侧对岸空木河自来水水厂引取，该水源为

南江县城及南江县公山镇文安村片区的生活用水，水源水质质量能够满足矿山生活使用。

矿山未来生产用水可从龙潭河抽引，龙潭河为常年流水，常年未断流。 

 综上所述，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简单。未来矿山采用露天台阶式开采，应在采场上方

修筑牢固的截排水沟，将雨季大气降水及地表径流经截排水沟引自采场外，防止暴雨季节

造成矿坑积水。 

2、工程地质条件 

根据区内地层岩性特征，岩组按工程地质特征可划分为松散结构软弱岩组、层状结构

较软弱岩组、层状结构可溶盐较坚硬岩组、块状结构较硬至坚硬岩组等四类。 

拟设矿区内饰面用花岗石岩性为石英闪长岩体，岩石块体密度 2.67～2.75g/cm3，平均

2.71g/cm3；吸水率 0.15～0.18%，平均 0.17%；岩石天然单轴抗压强度为 90.60～120.63MPa，

平均为 110.08MPa；矿石饱和单轴抗压强度为 55.69～80.19MPa，平均为 65.35MPa，属坚

硬类岩石。 

根据钻孔工程地质编录统计，岩石 RQD 值 63.52～84.51%，岩石质量等级多为Ⅱ级，

局部因裂隙发育为Ⅳ级，岩石质量多为较好，岩体完整性较好。岩石天然抗剪强度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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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34～4.62MPa，内摩擦角为 42.7°～44.5°；岩石饱和抗剪强度凝聚力 2.46～4.15MPa，

内摩擦角为 42.1°～43.4°。根据岩石测试结果，按结构面、结构体的性质及组合特征分

析，该区的岩体结构为基本稳定结构。 

拟设矿区位于四川盆地东缘低中山区浅—中切割单面山地貌单元，地形坡度较陡，总

体地势南西高北东低。区内海拔高程+1521m～+1020m，最大高差 501m，最高点位于胖胖

岩湾里南西角西山垭山顶，最低点位于拟设矿区北东侧甘树坪龙潭河南岸。 

地形坡度较陡，一般 35～50°，局部为陡崖。自然边坡主要由石英闪长岩及其风化

层和第四系松散堆积物组成，基岩边坡稳定，其上植被发育，自然状态下也基本稳定。 

由南江农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修筑的简易公路穿过工作区，由于其修筑矿山公路开挖

边坡坡脚不当，形成了高陡不稳定人工岩质边坡和危岩，雨季时道路两侧局部发生了小规

模崩塌和浅表滑坡现象，未来矿山开发利用时，应特别注意防范，防止暴雨季节边坡发生

掉块和崩塌危害。 

综上所述，矿山工程地质条件简单。在开采过程中应重点加强露天边坡稳定性的监测

工作，加强防范措施，确保安全生产。 

3、环境地质条件 

随着矿权的设置、矿山建设、覆盖层剥离、矿床开采，必将对河道、植被、土地产生

一定影响，露天开采岩层被破坏后，采场开挖高差较大，开挖后露天边坡暴露于地表的上

部岩石易风化、剥落，受人类工程活动或降雨、地震等影响易形成崩塌、掉块、滑坡等地

质灾害。采剥工程剥离的弃土、弃渣若不规范合理堆放，雨季可能引发弃土、弃渣泥石流。 

随着矿山未来的开发利用，必然存在的主要环境地质问题主要有：地形地貌景观破坏、

土地挖损、压占土地等，可能存在的环境地质问题有水体污染。 

综上所述，矿区环境地质条件中等。 

4、结论 

矿床水文地质条件简单，工程地质条件简单，环境地质条件中等，依据《固体矿产地

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02）规范附录 B—固体矿产开采技术条件勘查类型划分

及工作要求表，按矿床开采技术条件的特征划分，本矿床属开采技术条件中等环境地质问

题为主的矿床（Ⅱ-3）。 

九、评估实施过程 

根据《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CMVS11000-2008)》，按照评估委托人的要求，我公司

组织评估人员，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实施了如下评估程序： 

1.接受委托阶段：2022 年 5 月 13 日，南江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我公司承担南江

县坪河镇甘树坪花岗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项目，明确了评估对象、评估范围、评估目

的、评估基准日等基本事项，2022 年 5 月 14 日，本公司接收相关评估资料，签订评估合

同书。 

2.尽职调查阶段：2022 年 5 月 15 日，根据评估的有关原则和规定，我公司评估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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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产权进行验证和查阅有关材料，征询、了解、核实矿床地质勘查、矿山生产状况等基本

情况，收集、核实与评估有关的地质资料、设计资料等；对矿区范围内有无矿业权纠纷进

行了核实。 

3.评定估算阶段：2022 年 5 月 16 日～5 月 29 日，评估人员依据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

整理分析，选择适当的评估方法，合理选取评估参数，完成评定估算，具体步骤如下：根据

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归纳、整理，查阅有关法律、法规，调查有关矿产开发及销售市场，按照

既定的评估程序和方法，选取评估参数，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价值进行评定估算，对估算结

果进行必要的分析，形成评估结论，完成评估报告初稿，公司内部对评估报告初稿进行三级

复核，形成评估报告送审稿，提交评估委托人。 

4.出具报告阶段：2022 年 5 月 30 日，根据评估委托人的意见对评估报告初稿进行必

要的修改，形成正式评估报告，提交给评估委托人。 

十、评估方法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和评估人员调查了解的情况分析，评估对象南江县坪河镇甘树

坪花岗岩矿采矿权资源储量已经核实；矿山为新建矿山，且编制开发利用初步方案。根据

《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该采矿权不宜采用成本途径评估方法，也无相似可比市场案例，

无法采用市场途径评估方法。 

根据《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 12100-2008）、《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

指南（试行）》（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2017 年第 3 号公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

定指导意见》（CMVS 30800-2008），委托评估的矿山具有独立获利能力并能被测算，其

未来的收益及承担的风险能用货币计量，预期收益年限能预测或确定；该矿属于露天开采

的建材类矿山，邻近地区同类生产矿山较多，其生产技术及经济指标可以参考利用，达到

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要求。因此，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和

《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有关规定，确定本次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折现现金流量法基本原理是，将矿业权所对应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作为现金流量系

统，将评估计算年限内各年的净现金流量，以与净现金流量口径相匹配的折现率，折现到

评估基准日的现值之和，作为矿业权评估价值。 

计算净现金流量现值采用的折现率中包含了矿产开发投资的合理报酬，以此折现率计

算的项目净现金流量现值即为项目超出矿产开发投资合理回报水平的“超额收益”，也即矿

业权评估价值。计算公式为： 

( )
( )t

n

t

t
i

COCIP
+

−=
= 1

1

1

 

式中：P——矿业权评估价值； 

CI——现金流入量； 

CO——现金流出量； 

（CI－CO）t——年净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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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折现率； 

t——年序号（t=1，2，…，n）； 

n——评估计算年限。 

十一、评估参数的确定 

评估参数的确定主要参考《南江县坪河镇甘树坪花岗岩矿资源量核实报告》（四川省

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川西北地质队，2020 年 4 月）（以下简称《资源量核实报告》）、

《〈南江县坪河镇甘树坪花岗岩矿资源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南江县坪河镇甘树

坪花岗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初步方案》（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川西北地质队，2020

年 8 月）（以下简称《开发利用初步方案》）以及根据评估人员掌握的其他资料确定。 

（一）评估所依据资料评述 

1.储量估算资料 

2020 年 4 月，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川西北地质队在收集以往地质资料基础上，

进行现场核实工作，基本查明了矿区地质条件及矿层赋存状况，基本查明了矿体的规模、

产状、地质特征、矿石的矿物组成及含量，基本查明了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

质等开采技术条件，采用地质剖面平行断面法（剖面法）估算矿产资源量，编制提交了《南

江县坪河镇甘树坪花岗岩矿资源量核实报告》。 

《资源量核实报告》符合有关规范要求，通过了有关部门评审可作为评估依据或基础。 

2. 开发利用方案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川西北地质队依据国家有关设计规范、行业标准和安全规

程等编制的《南江县坪河镇甘树坪花岗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初步方案》，是以《南江县

坪河镇甘树坪花岗岩矿资源量核实报告》为基础，根据矿体赋存具体特点及开采技术条件，

以当地行业平均生产力水平为基本尺度以及当前经济技术条件下合理有效利用资源为原

则编制的，报告编制方法合理、内容基本完整，技术经济参数选取比较合理，项目经济可

行，通过了主管部门组织的审查，可作为本次评估技术经济指标选取的依据或基础。 

  （二）采矿权评估参数的取值 

各参数取值说明如下： 

1. 保有资源储量 

根据《南江县坪河镇甘树坪花岗岩矿资源量核实报告》，截止储量核实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矿山保有资源储量（332）+（333）464.7 万立方米（荒料量 159.0 万立方

米）。 

该矿为新设采矿权，无动用资源储量，故截止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4 月 30 日，矿山保

有资源储量 464.7 万立方米（荒料量 159.0 万立方米）。 

详见附表二。 

2.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据《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指导意见》（CMVS30300－2010）：（1）参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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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有资源储量中的基础储量可直接作为评估利用资源储量；（2）矿产勘查报告中出现的

边际经济基础储量和次边际经济资源量原则上不参与评估计算，但设计或实际利用的，或

虽未设计或实际利用，评估时需进行经济分析认为属经济可利用的，可作为评估利用资源

储量；（3）内蕴经济资源量，通过矿山设计文件等认为该项目属技术经济可行的，分别按

以下原则处理：①探明的或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1）和（332），可信度系数取 1.0；

②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可参考矿山设计文件或设计规范的规定确定可信度系数，

矿山设计文件中未予利用的或设计规范未作规定的，可信度系数可考虑在 0.5～0.8 范围内

取值；（4）预测的资源量（334）？应谨慎考虑其是否参与评估计算。 

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按下列公式确定： 

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Σ（参与评估的基础储量+资源量×相应类型可信度系数） 

《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指导意见》规定：“简单勘查或调查即可达到矿山建

设和开采要求的无风险的地表出露矿产（如建筑材料类矿产等），估算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333）可作为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即估算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视为（111b）或（122b），

全部参与评估计算，即（332）+（333）资源量可信度系数取 1.0。则： 

本矿开发经济可行，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

《南江县坪河镇甘树坪花岗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初步方案》（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局川西北地质队，2020 年 8 月），本次评估确定估算的资源量 464.7 万立方米，其中，荒

料 159.0 万立方米，综合利用矿石量 305.70 万立方米全部参与评估计算利用，即资源量可

信度系数取 1.0。则：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基础储量＋资源量×该类型资源量的可信度系数） 

＝159.0×1.0 +305.70×1.0 

＝464.70（万立方米）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估算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2）+（333）464.70 万立方米全部参与

计算。 

详见附表二。 

3. 开采方案及产品方案 

根据《开发利用初步方案》，本矿采用露天开采方式，设计开采区为自上而下分台阶

开采，开拓运输方案为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案。 

矿山产品方案为饰面用花岗石材荒料、综合利用矿石。 

4. 开采技术指标 

设计损失量：设计损失量一般包括露天开采设计的最终边帮矿量，地下开采设计的边

界、工业广场、井筒、大巷及永久构筑物下需留设的永久矿柱的矿量。根据《开发利用初

步方案》，无设计损失量。 

采矿回采率：根据《开发利用初步方案》，设计采矿回采率为 70.00%。 

5. 可采储量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利用可采储量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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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回采率 

＝（159.0 -0）×70.00%+（305.70-0）×70.00% 

＝325.29（万立方米） 

详见附表二。 

6. 生产规模及服务年限 

根据《开发利用初步方案》，拟设矿石生产规模为 10.00 万立方米/年，故本次评估矿

石生产规模按 10.00 万立方米/年取值。其中，荒料生产规模 3.42 万立方米/年，综合利用

花岗岩生产规模 6.58 万立方米/年。 

据以上分析确定矿山的服务年限，具体计算如下： 

A

Q
T =  

式中：T—— 矿山服务年限； 

      Q —— 可采储量； 

      A —— 矿山生产能力。 

故荒料服务年限：T＝111.30÷3.42＝32.53（年） 

综合利用花岗岩服务年限：T＝213.99÷6.58＝32.53（年） 

综上所述，矿山理论服务年限为 32.53 年。 

根据《矿业权评估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进行矿业

权出让收益评估，矿山服务年限超过 30 年的，评估计算服务年限按 30 年计算，30 年动

用资源量 428.57 万立方米（30 年×10 万立方米/年÷70.00%）。 

该矿为新设矿山，拟建生产规模 10.00 万立方米/年（其中荒料生产规模 3.42 万立方

米/年，综合利用花岗岩生产规模 6.58 万立方米/年），矿山为露天开采，本次评估设定基

建期为 1 年（2022 年 5 月至 2023 年 4 月），生产期为 30.00 年（2023 年 5 月至 2053 年 4

月），评估计算年限为 31.00 年。 

7. 销售价格及销售收入 

7.1 产品产量 

根据《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矿山采用露天开采，矿山荒料设计生产能力为 3.42

万立方米/年，综合利用矿石设计生产能力为 6.58 万立方米/年，松散系数为 1.5，吊装损

失为 2.00%，则矿山荒料销售量为 3.35 万立方米/年（3.42÷（1+1.00%）），综合利用花

岗岩碎石产量 9.87 万立方米/年（6.58×1.5）。 

7.2 销售价格 

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矿产品价格确定应遵

循以下基本原则：（1）确定的矿产品计价标准与矿业权评估确定的产品方案一致；（2）

确定的矿产品市场价格一般应是实际的，或潜在的销售市场范围市场价格；（3）不论采

用何种方式确定的矿产品市场价格，其结果均视为对未来矿产品市场价格的判断结果；（4）

矿产品市场价格的确定，应有充分的历史价格信息资料，并分析未来变动趋势，确定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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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方案口径相一致的、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内的矿产品市场价格。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相关规定，对于矿

产品市场价格的确定，应有充分的历史价格信息资料，并分析未来变动趋势，确定与产品

方案口径相一致的矿产品市场价格。以矿产品价格时间序列分析预测确定矿产品市场价

格，主要考虑过去矿产品价格时间序列的长短、价格变动的幅度等因素。 

矿业权评估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一般采用当地价格口径确定，可以评估基准日前

3 个年度的价格平均值或回归分析后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对产品价格波动较大、服务

年限较长的大中型矿山，可以评估基准日前 5 个年度内价格平均值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

格；对服务年限短的小型矿山，可以采用评估基准日当年价格的平均值确定评估用的产品

价格。 

《开发利用初步方案》设计的价格为 1300 元/立方米，该值偏高。根据评估人员对当

地饰面用花岗石材荒料销售价格的调查，当地饰面用花岗石材荒料产品可以分为四级，其

中 A 级荒料销售价格在 1000.00～1300.00 元/立方米（坑口、含税）之间；B 级荒料销售

价格在 800.00～1000.00 元/立方米（坑口、含税）之间；C 级荒料销售价格在 500.00～800.00

元/立方米（坑口、含税）之间；D 级荒料销售价格在 300.00～500.00 元/立方米（坑口、

含税）之间。A 级荒料产量最少，C 级和 D 级荒料产量约为矿山产量的 50%～60%，综合

销售价格在 500.00～700.00 元/立方米（坑口、含税）之间。综合考虑到南江县坪河镇甘

树坪花岗岩矿的矿石质量、区位（交通运输）条件及当地基准价等，本次评估选取饰面用

花岗石材荒料产品综合含税销售价格取中值为 600.00 元/立方米，折合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530.97 元/立方米（增值税税率 13.00%）作为计算销售收入的依据。 

根据评估人员对周边相似矿山销售情况调查，评估基准日近三年与本次评估对象类似

的综合利用碎石的含税坑口销售价格约为 60.00～70.00 元/立方米。因此综合考虑矿山所

处地理位置，交通运输条件，未来市场变化，产品方案及本次评估目的，本次评估确定综

合利用碎石的含税坑口销售价格为 65.00 元/立方米，折合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57.52 元/立方

米。 

评估人员分析认为，上述价格较为合理，其结果视为对该地区同品质产品市场价格的

判断结果，可以作为计算销售收入的依据。 

7.3 销售收入的确定 

年销售收入的计算过程如下（以 2024 年为例）： 

正常年销售收入＝产品产量×产品销售价格 

＝9.87 万立方米×57.52 元/立方米+3.35 万立方米×530.97 元/立方米 

＝2346.47 万元 

详见附表三。 

8. 固定资产投资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12100-2008)，固定资

产投资，包括评估基准日已形成固定资产和未来建设固定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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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基准日已形成固定资产，包括生产矿山评估基准日已形成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和

工程物质；在建矿山已形成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和工程物资。 

未来建设固定资产投资（不含更新改造资金），是评估确定的矿山生产年限内需要投

入的固定资产投资。 

南江县坪河镇甘树坪花岗岩矿为新设矿山，无法提供相应的固定资产投资资料。 

《南江县坪河镇甘树坪花岗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初步方案》（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

开发局川西北地质队，2020 年 8 月）设计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 2500.00 万元，本次评估参

考江西省同类矿山（均为露天开采的花岗岩矿山）南丰县三溪乡池丰村棺材石山花岗岩矿

的固定资产投资进行分割。 

根据《南丰县三溪乡池丰村棺材石山花岗岩矿(扩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恢

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江西省地矿局赣西北大队，2021 年 2 月），南丰县三溪乡池

丰村棺材石山花岗岩矿生产规模为 24.63 万立方米/年，矿山固定资产投资为 2260.43 万元。

其中，开拓工程 78.56 万元，房屋建构筑物 209.00 万元，机器设备 1683.40 万元，安装费

用 76.70 万元，其他费用 212.77 万元。将机器设备与安装费用合并后，其他费用按开拓工

程、房屋建筑物和机器设备三者之间的比例分摊后，开拓工程为 86.72 万元，机器设备投

资为 1942.99 万元，房屋建构筑物 230.72 万元。 

按此比例对开发利用方案设计投资进行分割后，固定资产投资合计 2500.00 万元，其

中，开拓工程 95.91 万元，房屋建构筑物 255.17 万元，机器设备 2148.92 万元；折合不含

税固定资产投资 2223.79 万元，其中，开拓工程 87.99 万元，房屋建构筑物不含税原值 234.10

万元，机器设备 1901.70 万元。 

固定资产投资于评估基准日投入，基建期 1 年（12 个月），即 2022 年 5 月至 2023

年 4 月，2023 年 5 月起投产并达产。 

固定资产估算详见附表四。 

评估假设矿山建设时，固定资产投资在基建期内均匀投入，详见附表一、附表四。 

9. 无形资产投资 

本次评估土地使用权作为无形资产投资处理。根据《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规定的

“可以参考国务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颁布的工业用地最低出让价标准估算评估用土地使

用权投资额”。 

根据原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6〕307 号文印发的《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标准》，

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工业用地土地等别属于第十四等，最低出让标准为 84.00 元/平方米

（出让 50 年）。 

该矿为露天开采矿山，本次评估按拟设采矿权矿区面积作为征地面积，矿区面积为

0.127km2，即征地面积按 0.127km2 估算。出让 50.00 年土地使用权投资为 1066.80 万元（即

84.00 元/m2×0.127km2）。按评估计算年限 32.53 年、土地还原利率 6%计，则： 



北京中同华矿业咨询有限公司                                   南江县坪河镇甘树坪花岗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第19页 共 28 页 

  

 

 

 

  

＝1066.80×〔1－1÷（1＋6%）32.53〕÷〔1－1÷（1＋6%）50〕

＝958.56（万元）

无形资产投资（土地使用权）在建设期第 1 年投入，详见附表一。

10. 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回收抵扣设备及不动产进项增值税

根据国家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有关规定，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评估确定新购进设

备（包括建设期投入和更新资金投入）按 17%税率估算可抵扣的进项增值税，新购进设备

原值按不含增值税价估算。根据国家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政策的有关规定，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评估确定新购置房屋建筑物等不动产（包括建设期投入和更新资金投入）按

11%税率估算可抵扣的进项增值税，房屋建筑物原值按不含增值税价估算。又根据关于调

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 号），从 2018 年 5 月 1 日起，纳税人发生增值税

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7%和 11%税率的，税率分别调整为 16%、10%。另

据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 3 月 20 日发布的《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

政策的公告》（2019 年第 39 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称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

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率的，税

率调整为 9%。从 2019 年 4 月 1 日实施。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房屋建筑物和设备采用不变价原则考虑其更

新资金投入，即房屋建筑物、设备在其计提完折旧后的下一时点（下一年或下一月）投入

等额初始投资。 

开拓工程：开拓工程折旧年限按照矿山井剩余服务年限折旧，不留残值。本次评估确

定开拓工程按平均 30.00 年折旧年限计算折旧，净残值率为 0。 

房屋建筑物：按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及有关部门的规定，结合该矿房

屋建筑物特点及评估计算服务年限。本次评估确定房屋建筑物按平均 30 年折旧年限计算

折旧，净残值率为 5%。经计算，在评估计算期末回收余值 11.71 万元。 

机器设备：按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及有关部门的规定，结合该矿设备

特点及评估计算服务年限，本次评估确定设备按平均 10 年折旧年限计算折旧，净残值率

为 5%。经计算，在评估计算期末回收余值 95.09 万元。 

则评估计算期内，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合计为 106.80 万元。详见附表一、附表

五。 

根据国家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政策的有关规定，开拓工程、房屋

建筑物、设备更新时可抵扣进项增值税。因此，本次评估在矿山生产期开始，产品销项增

值税抵扣当期材料费、动力费、修理费进项增值税后的余额，抵扣新建开拓工程、房屋建

筑物、新购进设备进项增值税；当期未抵扣完的设备进项增值税额结转下期继续抵扣。生

产期各期抵扣的设备进项增值税计入对应的抵扣期间的现金流入中，回收抵扣的设备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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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 

矿山 2023 年抵扣不动产进项税 28.99 万元，2023 年抵扣设备进项税 101.39 万元，2034

年抵扣设备进项税 145.83 万元，2033 年、2043 年抵扣设备进项税 194.81 万元，2034 年、

2044 年抵扣设备进项税 52.41 万元。详见附表一、附表五、附表八。 

11. 流动资金投资 

流动资金是指为维持生产所占用的全部周转资金。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

见》（CMVS60800-2008)，可以按扩大指标估算法估算矿山所需的流动资金， 

流动资金是企业维持生产正常运营所需的周转资金，是企业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必

要条件。 

矿业权评估一般采用扩大指标法估算流动资金投资，非金属矿山的流动资金投资额为

固定资产投资的 5～15%。本次评估按 10%估算，流动资金在基建期结束后的投产日投入，

为 250 万元（2500.00×10%），全部投入的流动资金在评估计算期末全部回收。 

12. 经营成本及总成本费用 

本项目评估的经营成本及总成本费用各项目，是根据采矿权人提供的生产成本资料及

《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等采矿权评估有关规定，并

参照评估人员掌握的行业平均成本水平估算确定（参见附表五、附表六、附表七）。 

南江县坪河镇甘树坪花岗岩矿尚未建设生产，未提供财务成本资料。本次评估成本费

用的选取主要参考南丰县三溪乡池丰村棺材石山花岗岩矿采矿权的成本资料。该矿与本次

评估矿山开采条件相似，开采方法相同，开采对象均作为饰面和综合碎石使用，各方面成

本较为接近，可以作为参考对象。 

由于评估人员收集到的《南丰县三溪乡池丰村棺材石山花岗岩矿(扩深)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江西省地矿局赣西北大队，2021 年 2 月），

距本次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4 月 30 日时间间隔较近，开采条件相似，开采方法相同，开采

对象均作为饰面使用，各方面成本较为接近，可以作为评估参数的选取依据。 

经营成本采用总成本费用扣除折旧费、财务费用（利息支出）确定。总成本费用采用

“制造成本法”计算，由生产成本和期间费用构成。生产成本由材料费、动力费、职工薪酬

费、安全费用、折旧费、修理费、其他制造费用等组成。期间费用由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利息支出）、销售费用构成。各项成本费用确定过程如下： 

（1）材料费 

单位原矿外购材料：参考《南丰县三溪乡池丰村棺材石山花岗岩矿(扩深)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未设计材料费，评估人员已摊入其他成本

项目，本次评估亦不予考虑。 

（2）动力费 

参考《南丰县三溪乡池丰村棺材石山花岗岩矿(扩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恢

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矿山的单位外购燃料与动力费为 74.46 元/立方米（不含税）。

该费用合理，同时考虑到棺材石山花岗岩矿生产规模为 24.63 万立方米/年，甘树坪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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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生产规模为 10.00 万立方米/年，本次评估按 5%考虑规模效应后，本次评估据此确定单

位动力费为 78.38 元/立方米（74.46÷95%），则： 

正常生产年份动力费＝原矿产量×单位荒料动力费 

＝10.00 万立方米×78.38 元/立方米＝783.80 万元 

（3）职工薪酬 

参考《南丰县三溪乡池丰村棺材石山花岗岩矿(扩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恢

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矿山的单位职工薪酬费为 21.39 元/立方米。 

该费用合理，基本反映本矿经济技术条件及当地平均生产力水平指标，本次评估据此

确定单位原矿职工薪酬费用为 21.39 元/立方米，则： 

正常生产年份职工薪酬＝原矿产量×单位原矿职工薪酬 

＝10.00 万立方米×21.39 元/立方米＝213.90 万元 

（4）折旧费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规定，固定资产采用年限法计提折旧。根据《企

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 60 条规定，房屋建筑物的最低折旧年限为 20 年，机器、机械和

其他生产设备的最低折旧年限为 10 年。又根据国税函[2005]883 号文规定，固定资产残值

比例统一规定为 5%。 

开拓工程：按评估计算年限 30.00 年、净残值率 0 计（不留残值），正常生产年份折

旧费 2.93 万元。 

房屋建筑物：按平均折旧年限 30 年、净残值率为 5%计，正常生产年份折旧费 7.42

万元。 

机器设备：按平均折旧年限 10 年、净残值率为 5%计，正常生产年份折旧费 180.66

万元。 

经测算，正常生产年份全部固定资产折旧费 191.01 万元，单位原矿折旧费 19.10 元/

立方米。折旧费计算参见附表五。 

（5）安全费用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安全费用应按财税制度及国家的有关规定提

取，并全额纳入经营成本中。 

根据 2012 年 2 月 14 日财政部、财政部 安全监管总局财企〔2012〕16 号《关于印发

〈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非金属矿山安全费用提取标准为：

露天矿山 2.00 元/吨·原矿，井下矿山 4.00 元/吨·原矿。本矿为露天开采，本次评估据此确

定单位原矿安全费用为 2.00 元/吨。根据《资源量核实报告》，矿石密度为 2.71 g/cm3，则： 

正常生产年份安全生产费＝原矿产量×单位原矿安全生产费 

＝10.00 万立方米×2.00 元/吨×2.71＝54.20 万元 

（6）修理费 

根据《矿床技术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维修费率一般为固定资产投资的 2.0%～3.0%。

矿业权评估中主要考虑房屋建筑物和机器设备的维修费，本次评估选取修理费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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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修理费为：（234.10 万元＋1901.70 万元）×3.0%÷10.00 万立方米＝6.41 元/立方

米。 

本次评估以 6.41 元/立方米作为评估成本中的单位修理费成本，则： 

正常生产年份修理费＝原矿产量×单位原矿修理费 

＝10.00 万立方米×6.41 元/立方米＝64.10 万元 

（7）矿山恢复治理费 

参考《南丰县三溪乡池丰村棺材石山花岗岩矿(扩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恢

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矿山的单位矿山恢复治理费为 0.76 元/立方米。 

该费用合理，基本反映本矿经济技术条件及当地平均生产力水平指标，本次评估据此

确定单位原矿矿山恢复治理费为 1.64 元/立方米，则： 

正常生产年份矿山恢复治理费＝原矿产量×单位原矿矿山恢复治理费 

＝10.00 万立方米×1.64 元/立方米＝16.40 万元 

（8）摊销费用 

本次评估的摊销费是指无形资产投资（土地使用权）的摊销。本次根据“9. 无形资

产投资”，土地使用权投资为 958.56 万元，整个生产期按照采出矿石总量折合 3.20 元/立

方米（958.56÷300.00），作为摊销费用，则单位原矿摊销费用为 3.20 元/立方米。 

正常生产年份修理费＝原矿产量×单位原矿修理费 

＝10.00 万立方米×3.20 元/立方米＝32.00 万元 

（9）其他制造费用 

参考《南丰县三溪乡池丰村棺材石山花岗岩矿(扩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恢

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单位原矿其他费用为 5.40 元/立方米，评估人员认为基本合理，

本次评估予以采用。则： 

正常生产年份其他制造费用＝原矿产量×单位原矿其他制造费用 

＝10.00 立方米×5.40 元/立方米＝54.00 万元 

（10）管理费用 

参考《南丰县三溪乡池丰村棺材石山花岗岩矿(扩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恢

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矿山的单位管理费用为 2.35 元/立方米。 

该费用合理，基本反映本矿经济技术条件及当地平均生产力水平指标，本次评估据此

确定单位原矿管理费用为 2.35 元/立方米，则： 

正常生产年份管理费用＝原矿产量×单位原矿管理费用 

＝10.00 万立方米×2.35 元/立方米＝23.50 万元 

（11）财务费用（利息支出） 

评估用利息支出（财务费用）为流动资金贷款利息。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

参考《矿业权价价款评估应用指南》规定，企业所需流动资金 70%可向银行贷款解决，在

生产期初借入使用，贷款利率按自 2015 年 10 月 24 日起执行的一年期短期贷款基准利率

4.35%计算，按期初借入、年末还款、全时间段或全年计息，经计算，评估确定正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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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单位原矿的财务费用为 0.76 元/立方米（250 万元×70%×4.35%÷10.00 万立方米）。

评估人员认为基本合理，本次评估予以采用，则评估确定正常生产年期单位原矿的财务费

用为 0.76 元/立方米。则： 

正常生产年份管理费用＝原矿产量×单位原矿管理费用 

＝10.00 万立方米×0.76 元/立方米＝7.60 万元 

（12）销售费用 

参考《南丰县三溪乡池丰村棺材石山花岗岩矿(扩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恢

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矿山的销售费为取销售收入的 5%，折合单位销售费用为 11.73

元/立方米（2346.47 万元×5%÷10 万立方米）。 

该费用合理，基本反映本矿经济技术条件及当地平均生产力水平指标，本次评估据此

确定单位原矿销售费用为 11.73 元/立方米，则： 

正常生产年份销售费用＝原矿产量×单位原矿销售费用 

＝10.00 万立方米×11.73 元/立方米＝117.30 万元 

综上，正常生产年份总成本费用和经营成本计算如下： 

总成本费用＝材料费＋动力费＋职工薪酬费＋折旧费＋安全费用＋修理费＋矿山恢

复治理费＋其他制造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销售费用 

经营成本＝总成本费用－折旧费－财务费用 

经计算，单位原矿总成本费用为：78.38＋21.39＋19.10＋5.42＋6.41＋1.64＋3.20＋5.40

＋2.35＋0.76＋11.73＝155.78 元/立方米，正常生产年总成本费用为 1557.81 万元； 

单位原矿经营成本为：155.78－19.10－3.20－0.76＝132.72 元/立方米，正常生产年经

营成本为 1327.20 万元。 

详见附表六、附表七。 

13. 销售税金及附加 

矿业权评估中，税金及附加应根据国家和省级政府财税主管部门发布的有关标准进行

计算。税金及附加估算参见附表八。 

本项目的销售税金及附加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资源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以应交增值税为税基。根据国务院国发

[1985]19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本次评估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

取 1%。根据国务院令第 448 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的决定》，

教育费附加按应纳增值税额的 3%计费。地方教育附加率：根据财政部“财综[2010]98 号”

文《关于统一地方教育附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确定本项目地方教育附加标准为应纳

增值税的 2%。则本项目纳税所在地适用的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为 5%，教育费附加费率为

3%，地方教育附加费率为 2%。 

应交增值税为销项税额减进项税额，增值税统一按一般纳税人适用税率计算。销项税

以销售收入为税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8〕171 号《关于金属矿、非金

属矿采选产品增值税税率的通知》及财税〔2016〕36 号《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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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试点的通知》，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适用的产品销项税率为 17%；产品进项税率为

17%（以材料费、动力费、修理费为税基）（修理费进项税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根

据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 号），从 2018 年 5 月 1 日起，纳税人发

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7%和 11%税率的，税率分别调整为 16%、

10%。另据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 3 月 20 日发布的《关于深化增值税

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2019 年第 39 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称纳税人）发生增

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

率的，税率调整为 9%。从 2019 年 4 月 1 日实施。矿山生产期开始，开拓工程、房屋建筑

物、设备的进项税额可在当期产品销项增值税抵扣当期材料费、动力费、修理费的产品进

项增值税后的余额抵扣；当期未抵扣完的开拓工程、房屋建筑物、设备的进项增值税额结

转下期继续抵扣。 

（1）增值税 

年应纳增值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 

销项税额＝销售收入×增值税税率 

进项税额＝年外购材料、燃料及动力、修理费×增值税税率 

正常生产年份（以 2024 年为例）计算如下： 

销项税额＝2346.47×13%＝305.04 万元 

进项税额＝（783.80+64.10）×13%＝110.23 万元 

年应缴增值税＝305.04－110.23＝194.81 万元。 

（2）城市维护建设税 

正常生产年应缴城市维护建设税＝194.81×5%＝9.74 万元 

（3）教育费附加 

正常生产年应缴教育费附加＝194.81×3%＝5.84 万元 

正常生产年应缴地方教育费附加＝194.81×2%＝3.90 万元 

（4）资源税 

《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资源税适用税率等事项的决定》（NO：

SC132901）已由四川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通过，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税适用税率的批复》的通知(2016 年 6 月 28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6]69 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资源税改革的

通知》(川府发[2016]34 号)，花岗岩原矿或原矿加工品资源税按不含增值税销售收入 3%

收取，即资源税税率为 3%。 

正常生产年份资源税＝年销售收入×资源税税率 

＝2346.47×3%＝70.39 万元 

以 2024 年为例： 

销售税金及附加＝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资源税 

＝9.74＋5.84＋3.90＋70.39＝89.8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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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企业所得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三号），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企业所得税率为 25%。故本次评估所得税税率取 25%。 

详见附表八。 

15. 折现率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折现率参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

指导意见》相关方式确定；矿产资源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6 年第 18 号《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

方案〉的公告》，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申请）采矿权评估折现率取 8%。

本项目参考国土资源部公告要求取值，折现率取 8.00%。 

十二、评估假设 

本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所称评估价值是基于所列评估目的、评估基准日及下列基本假设

而提出的公允价值意见： 

1、以产销均衡原则及以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原则确定评估用技术经济参数； 

2、所遵循的有关政策、法律、制度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所遵循的有关社会、政

治、经济环境以及开发技术和条件等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 

3、以设定的资源储量、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及开发技术水平以及市场供

需水平为基准且持续经营； 

4、在矿山开发收益期内有关产品价格、税率及利率等因素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5、不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等他项权利或其他对产权的任何限制因素以及

特殊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 

6、无其他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十三、出让收益评估结论 

采矿权评估价值（P1）： 

经估算，南江县坪河镇甘树坪花岗岩矿（保有资源量 428.57 万吨）在评估基准日（2022

年 4 月 30 日）的采矿权评估价值（P1）为 3605.45 万元；详见附表 1。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P）：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收入权益法

评估时，评估对象范围全部资源储量对应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P－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 

P1－评估计算年限内（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 

Q1－评估计算年限内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不含预测的资源量（334）? 

Q－评估对象范围全部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含预测的资源量（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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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地质风险调整系数，当（334）?占全部资源储量的比例为 0 时取 1 

本次评估对象范围未估算（334）？资源量，k 取值 1。 

评估计算年限（30 年）内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Q1）为 428.57 万吨（即 30

年拟动用资源量），评估对象范围全部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Q）为 464.70 万吨。

则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P）为： 

（3605.45÷428.57）×464.70×1＝3909.40（万元）。 

因此，南江县坪河镇甘树坪花岗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P）为 3909.40 万元。 

评估结论： 

我们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估原则，在对委托评

估的矿业权进行必要的产权验证以及充分调查、了解和核实、分析评估对象实际情况的基

础上，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用折现现金流量法，经过计算和验证，在资产持续使用并

满足评估报告所载明的假设条件和前提条件下，确定南江县坪河镇甘树坪花岗岩矿采矿权

在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出让收益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3909.40 万元，大写叁仟玖佰零玖万肆

仟元整。本次详见附表一。 

其中，饰面用花岗石材荒料在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2963.58 万元，评

估单位保有储量评估价值约 6.38元/立方米(2963.58万元÷464.7万立方米)，高于基准价 3.61

元/立方米；建筑用碎石在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945.82 万元。 

十四、评估基准日期后调整事项说明 

出让收益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后发生的影响委托评估矿业权价值的期后事项，包括国

家和地方的法规和经济政策的出台，利率的变动、矿产品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本次评

估在评估基准日后出具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日期（评估报告日）之前，未发生影响委估矿业

权价值的重大事项。在出让收益评估报告出具日期之后和本出让收益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

内，如发生影响委估矿业权价值的重大事项，不能直接使用本出让收益评估结论。若评估

基准日后出让收益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以内储量等数量发生变化，在实际作价时应根据原

评估方法对矿业权价值进行相应调整；当价格标准发生重大变化而对矿业权价值产生明显

影响时，评估委托人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矿业权评估价值。 

十五、特别事项说明 

1、本评估结论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做出的，本评估机构及参加本次评估

人员与评估委托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2、本次评估工作中评估委托人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包括资源量核实报告、初步

方案等）是编制本评估报告的基础，相关文件材料提供方应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的真

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承担责任。 

3、对存在的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评估委托人未做特殊说明而评估人员

已履行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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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评估报告含有若干附件，附件构成本评估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评估报告

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本评估报告经本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矿业权评估师（评估责任人员）（项目负

责人和报告复核人）签名，并加盖评估机构公章后生效。 

十六、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1、本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评估结果公开的，自公开之日起有效期一年；

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内有效。超过有效期，需要重新进行评估。 

2、本评估报告只能服务于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 

3、本评估报告仅供评估委托人了解评估的有关事宜并报送评估管理机关或其授权的

单位审查评估报告和检查评估工作之用。 

正确理解并合理使用评估报告是评估委托人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本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归评估委托人所有。 

4、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本项目矿业权评估师及本

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也不得被摘

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十七、评估报告日 

本项目评估报告日即出具评估报告的日期为 2022 年 5 月 30 日。 






